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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被迫的性活动 

 

        如果要找出一个最好的标志来说明男女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那么它就是对于被迫性活动的看法。过去，被迫
性活动的定义非常狭窄，仅仅指暴力侵害和强奸，而且往往只能是被陌生人所强奸，往往仅仅指女性的阴道被阴茎所插
入。如果这样的事件被提交警察和法庭，那么其审理结果往往取决于如何来评价罪犯和受害者的道德水平。为了证明自
己确实被强奸了，一个女人必须首先证明自己在社会方面和性方面都是白玉无瑕，还要证明她自己并没有去鼓励那个罪
犯。这意味着，官方对于强奸案的统计数字，主要是指女性被陌生人所强奸的案件。这也意味着，如果一个女人无法证
明自己是品行端庄的，那么她被强奸一事就无需作为犯罪案件来报告。 

        在过去20年里，被迫的性活动这一概念被彻底更新了。它的内涵扩大了，从原来那种必须是可以证明的暴力插
入阴道，扩大到任何不情愿的性触及：原来规定对方必须是一个陌生人，现在则包括了丈夫、情人和熟人：原来认为强
奸只是一些心理变态者的行为，现在则认为它是一般男女在性接触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的产物。尽管单单谴责女方的时代
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已经没有人再认为，女性被迫进行性活动毫无疑问是由于她们自己不好。 

        为了回顾一下这种斗争是如何发起和进行的，让我们来看看对于性行为准则的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来自一个
年轻的男工人，他这样讲述好姑娘与坏姑娘之间的区别，讲述应该如何跟这两种不同的姑娘发生性活动： 

       “你知道，有一种姑娘是你所尊敬的，所以你也会浪漫地对待她们。你带着她们出去，好象只是为了做一些浪漫
的事情。但是你当然知道，实际上不是那样的。还有另外一种姑娘，当你想开车带她们出去时，你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
事情了。对她们，你不需要来什么浪漫，你只需要干，先数一二三，然后干就行了。” 

        与此相反，在安托荷学院（Antioch College），现在有一个管束性行为的规定，是讲给男青年听的并且作为
他们的行为准则： 

        “在进行每一步时，你都必须征求她的意见，……如果你想脱掉她的上衣，你必须先征求她的意见。如果你想
触摸她的乳房，你必须征求她的意见。如果你想把手放到她的生殖器上，你必须问她同意不同意。如果你想把自己的手
指伸进她的体内，你必须征求她的意见” 

        在第一个例子里，那个小伙子认为，对于一个需要浪漫地对待的姑娘，他应该尽可能多地做性行为，直到她清
楚地说出“不”为止。但是对于一个坏姑娘，他就应该直接性交，即使那个姑娘说出“不”来，也根本不必理睬她。由
于她的声誉不好，她将难以证明自己是被迫进行性交的。 

        在安托荷学院的例子里，强调的则是：女方随时可能说“不”；任何激动的表情或者沉默不语，都不足以说明



下一步行为已经被她所许可了。此时此地，决定权是掌握在女性的手中，而男人必须征求她的意见。这样一种制度，虽
然减少了性接触中的嬉戏和自发，但毕竟使得双方对性活动的责任更加平等。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没有一个女人能说她
的意愿被忽视了，也没有一个男人能说他误解了女方的信号，错把她说的“不”当成了“也许”甚至“可以”。 

        

        安托荷学院的规定是小题大做吗？在美国，被迫性活动是否已经多得形成了一个危机？那些已经发现的案例是
否被无限地夸大了，而实际上却并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 

        现在人们在谈论这些问题时，所依据的数据是不可靠的。就象谈论其他性问题时经常发生的，美国人在争论强
奸问题和被迫性活动问题时，对这些现象的真实发生率知之甚少。过去有过许多调查而且被广泛引用，但是我们在本书
第2章里谈过，它们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调查都是针对最容易找到的人，而不是针对美国人里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进行
随机抽样。这些调查的应答率都神秘莫测，使人怀疑它们的代表性究竟有多大。这些调查在提问中常常出现误导或者含
义不清的情况。例如，美国司法部曾经做过一个全国犯罪情况调查（National Crime Survey），其中关于性侵害的数
字经常被人们所引用。但是这个调查却是这样来询问被访者是否曾经被别人强奸：“是否有人试图用其他方式侵犯
你？” 

        由于以前的各种调查对于强奸、被迫性活动和其他侵害行为的定义大相径庭，由于它们的调查方法不可靠，结
果人们都以为，被强奸的妇女或者少到5％，或者多到25％。 

        大多数普通人所说的“强奸”，跟警察、律师和法官在法庭上所能接受的、法律上的“强奸”概念，有着很大
的区别。因此我们在调查中问到被迫性活动时，有意地不用“强奸”这个词。此外，由于“强奸”这个词具有浓厚的感
情色彩，使得一些妇女虽然觉得自己确实被迫进行了性活动，却不愿意用“被强奸”这样的说法来定义当时所发生的事
情。 

        我们的调查数据也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正如一些学术权威和报刊上的连环画所嘲笑的那样，安托荷学院的那种
规定，也许是从一个正当的出发点上多走了一步。我们当然知道，在男人与女人的性接触过程中，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表
达和潜在的斗争。但是这些绝不仅仅是因为出现了某些互相误解，而是因为当性活动是被迫进行的时候，男人和女人的
感觉大不相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仅仅是性别之沟，简直就是性别断裂。 

        我们发现，有非常多的妇女说，自己曾经被男人强迫着去做一些自己所不愿意做的性活动。但是却很少有男人
说自己曾经强迫过任何一个女人。当自己被带入性活动时，男人和女人有着不同的感觉，对这样的性活动也有着不同的
体验。这些也许都说明，现实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性的世界，一个是男人的，而另一个则是女人的。 

        无论女人还是男人，肯定都有一些人没有报告自己的真实情况。有一些女人，虽然确实认为自己曾经被迫进行
过性活动，但是却不愿意说出来。还有一些女人，虽然我们可能已经确信她曾经被强迫过，但是她却可能不用“被强
迫”来定义那件事。那些曾经强迫过女人的男人，也有种种理由不肯说出来。但是我们所发现的事实是如此之明显，很
可能会引发一场全国性的对话－－男人和女人对于性活动的感觉，怎么会如此地南辕北辙呢？ 

        当我们用一系列问题来询问被迫性活动的情况时，我们使每一个被访者都明白：我们所说的是，不管他们是由
于受到威胁，还是由于他们感到自己没有选择的可能，总之他们是做了某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我们也问到，他们是否
曾经使别人去做人家不愿意做的事情。 

        我们从早年的性经历开始问。我们问每一个被访者，在青春期之前的童年时代，他们是否曾经被别人带有性意
义地触摸过。对于那些曾经被这样触摸过的人，我们接着问这样一些问题：是什么样的人触摸了你？这样的事是否发生
过一次以上？是否有人知道此事？如果有，那么是什么人？ 

        在详细问过童年时代的性经历以后，我们接着询问被访者进入青春期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问到被访者何时
第一次进行阴道性交。那一次是否属于被迫？如果是的，我们接着问：你是怎样被强迫的？对方是否威胁过你？是用身
体暴力威胁，还是用武器，用胁迫，用恐吓？ 

        问完被访者的首次性交以后，我们最终问到一个更为一般的问题：在进入青春期以后，是否有人，不论同性还
是异性，曾经强迫你做你所不想做的性方面的任何事情？对于那些第一次性交就是被迫的人，我们又问了一些更深入的
问题：除了第一次性交以外，是否还有任何异性曾经强迫你去做你所不想做的性方面的任何事情？ 

        对于那些说自己曾经被强迫过的被访者，我们还问到：这样的事情一共发生过多少次？你与加害者之间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当时实际上又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们还询问了：一共有多少个不同的人曾经加害于你？ 

        我们的调查的优越之处在于，我们是在美国总人口里随机抽取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来调查，而且获得了非常高的
应答率。再者，根据被访者对其他敏感问题的回答情况，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被访者的回答是真实的。 

        在调查结果里，最惊人的发现是，自从18岁以后，竟然有如此之多的女性曾经被迫进行过性活动。另外，几乎
所有被强迫过的女性都是被男性所强迫的，却几乎没有一个女人是被女性所强迫。再者，曾经被别人强迫过的男性非常
之少，无论他们是被男性所强迫还是被女性所强迫。 



        我们发现，在18岁以后的某个时刻，曾经被迫进行过性活动的女性多达22％，而被强迫过的男性却只有2％。
在那些曾经被强迫过的男性里，有三分之一是被其他男性所强迫的，但是几乎所有被强迫过的女性却都是被男性所强
迫。只有6％的女性说自己是被其他女性所强迫。 

        表16显示出，男性强迫女性进行性活动的总体情况。 

 

 

表16          被男性所强迫的女性以及她们的社会特征           ％ 

 

 

        表16显示出，如果以10个百分点为差距单位来看的话，那么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宗教信仰这几个 

方面，曾经被强迫过的女性有较大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并不显著，而且并不容易加以解释。例如，年龄方面确实存
在着差异，比较老的女性说自己曾经被强迫过的人少一些。我们知道，比较老的女性结婚也比较早，迄今为止中的性伴
侣比较少，与情人发生争执的可能性当然也比较少。但是，比较老的女性所经历过的可能受到威胁的年头也比较多。因
此，她们为什么反而比较少地被强迫，就不大好解释了。这可能是因为，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对于什么叫做被迫的性活
动有着不同的理解。例如，一个在1962年时是25岁的女人，虽然在性活动开始之前被男方用酒灌迷糊了，但是她却很可
能并不认为这就叫被迫的性活动。对于一个比较老的女人来说，如果她已经明确表示自己不感兴趣，但是她的丈夫仍然
把她按倒并且进行性交，她可能并不认为这就是被迫的性活动。但是在今天，一个年轻的女人却会认为，上述两种情况
都是被迫的性活动。这意味着，在报告这类事件时所出现的年龄差异，实际上包含着个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里的不同判
断，因此这种年龄差异是很难仅仅按照年龄大小来解释的。 

        尽管人们常常认为，那些住在大城市里的女性更容易受到强奸或者被迫进行性活动，但是我们的数 

  曾经被强迫 从未被强迫 没有回答 
全体女性 22 77 0

年龄      
18－24 25 75 0
25－29 22 78 0
30－39 25 74 1
40－49 21 79 0
50－59 18 81 1

婚姻状况      
单身 25 75 0
同居 29 71 0
有婚 20 80 0

受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 26 74 0

高中毕业或者相当于此 17 83 0
大学或者更高 24 75 0

目前的宗教信仰      
没有宗教信仰 31 68 1

基督教主流教派 21 79 0
其他基督教教派 25 74 1

天主教 17 83 0
种族      

白人 23 76 0
黑人 19 80 1

西班牙后裔 14 86 0
亚洲人 17 83 0

居住地      
12个最大的都市 16 82 2

第13－第100位的城市 29 71 0
12个最大都市的郊区 19 80 1

第13－100城市的郊区 19 81 0
其他城市 25 74 0
乡村地区 18 81 1



据表明，被迫的性活动的发生率与所在城市的大小，并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数据表明，几乎所
有被迫进行性活动的女人，都很认识那个强迫她的男人。在多数情况中，那个男人就是她们的恋人或者丈夫。 

 

 

表21          被强迫的女人与该男人之间的关系     ％ 

 

        表21说的是，被强迫的女人与强迫她们的那些男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数据显示出，被一个陌生人所强
迫的比例是非常小的。这种情况只占4％，而近乎一半的事件，是发生在那个女人与她所爱的男人之间。如果双方仅仅是
认识，发生这种情况的比例也比较小，只占19％。 

        在调查中，我们还问过女性被访者，她们是否在性方面有障碍，是否健康，是否快乐等等。通过对这些情况的
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些曾经被强迫过的女人与那些从来没有被强迫过的女人之间，到底有些什么差异。 

 

 

表17              被强迫过的与从未被强迫的女人的差异         ％ 

                                              
                                                                                        

 

 

        根据表17中的各项数字，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那些曾经被强迫过的女人与从来没有被强迫过的女人，在许多方
面有什么不同，诸如是否快乐、迄今为止有过多少个性伴侣、迄今为止和最近一年中有过何种特殊性行为、是否有过几
种性障碍等等。例如，我们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在最近的一年里，您感到自己的个人生活有多么快乐？”从被访者的
回答来看，在那326位曾经被强迫过的女人中，有20％的人说自己有时相当地不快乐，或者在大部分时间里不快乐。但是
在那1，285位从未被强迫过的女人里，说自己不快乐的人却只有12％。这个20％与12％之间的差异，在统计学上是具有
显著意义的，因此这是一个实质的差异。虽然我们不能仅仅据此就说，不快乐是由曾经被强迫所引起的，但是事实是，
那些被强迫过的女人对于快乐不快乐的回答，确实与那些没有被强迫过的女人的回答有着显著的不同。 

        我们只把那些存在着显著差异的回答情况列在了这里。从这些情况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曾经被强迫过的女人

被所爱的男人强迫 46
被很熟的男人强迫 22
被认识的男人强迫 19
被丈夫强迫 9
被陌生人强迫 4

  从未被强迫 曾经被强迫 
最近一年里不快乐 12 20
迄今为止有过10个以上性伴侣 6 21
曾经给对方做过口交 59 86
曾经接受过对方的口交 64 91
与男人进行过肛门性交 15 38
进行过集群性交 2 10
最近一年经常想到性 18 25
最近一年对性缺乏兴趣 31 41
最近一年无法达到性高潮 22 33
最近一年在性交中感到疼痛 13 20
最近一年性生活不快乐 18 34
最近一年担心不能完成性交 10 17
最近一年润滑方面有困难 17 26
最近一年有过自慰 37 60
最近一年里，情绪问题干扰过性生活 42 57
有过的人数 1，285 326



更倾向于迄今为止有过10个或者更多的性伴侣，更倾向于进行过口交、肛门性交和集群性交，也更倾向于在最近一年里
有过自慰。同时，在我们所列出的各种性障碍里，她们也更系统地倾向于发生过一种或者两种。 

        仅仅依据我们的调查数据，我们还无法断定，曾经被强迫过的女人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是不是因为她们曾经被
强迫过。例如，这些问题都可能是由于双方的性关系不好，但是反过来说，所谓性关系不好里，当然也可能包括着那个
女人认为自己被迫进行了性活动。再如，一个爱着那个强迫她的男人的女人，可能在说自己曾经被强迫的同时，也说自
己没有性快乐，说自己的情绪问题干扰了性生活，说自己的个人生活不快乐，说自己出现过润滑方面的困难。反过来，
一个不喜欢过性生活的女人，也可能觉得每一次性交都违背她的意愿。因此，我们的发现还只是很初步的，还难以解释
这些发现。在这方面，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深入研究。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女人说自己曾经被迫进行过性活动，但是却很少有男人说自己曾经强迫过任何一个女人，
而且几乎没有人说自己曾经强迫过一个男人。在女人里，说自己曾经强迫过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的也非常之少。在男
人里，只有3％说自己曾经强迫过一个女人，而说自己强迫过另一个男人的，更是少到只有0.2％。 

        在是否强迫过一个女人进行性活动这方面，男女的回答竟然如此不同，我们该如何加以解释呢？一个解释是，
被访者并没有告诉我们真实情况，也就是说，那些强迫过女人的男人们否认这样做过。但是，由于我们在本书第2章和全
书各处所列举的各项理由，我们认为这种谎答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被访者对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很明确，即使是非
常敏感的问题也是如此。同时，我们所做的每一项交叉检验也已经验证，即使有一些不一致之处，也是非常少的。 

        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几乎所有的男被访者都说，他们并不认为强迫一个女人过性生活是很有吸引力的。在18
岁到44岁的男人里，认为强迫别人过性生活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只占千分之二。在44岁以上的男人里，持这样的看法的人
只占千分之六。即使我们放宽标准，把所有那些认为强迫别人有哪怕一点点吸引力的男人都包括进来，也只有很少的人
说自己是这样认为的。在18岁到44岁的男人里，这样的人只有2.1%；在44岁以上的人里，这样的人只有1.8%。即使我们
把年轻的和年老的都加在一起，把觉得仅仅有一点点吸引力的人和觉得很有吸引力的人都加在一起，所得出的数字，也
和那些真的强迫过别人的人的数字几乎相等，即大约3％。 

        在调查中，我们询问各种性行为的吸引力的时候，与询问是否曾经强迫过任何人进行性活动的问题之间，还隔
着许多其他问题。因此很难想象，一个被访者能够把前后相隔甚远的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使自己的两个回答保持一致。
实际上，那些认为强迫别人有吸引力的人，与那些真的强迫过别人的人，并不是同一批人。我们更深入地分析了男人们
的回答之后发现，那种既认为强迫别人有吸引力，又真的强迫过别人的人，只占那些认为强迫别人有吸引力的男人的大
约四分之一。 

        在女人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喜欢被别人强迫进行性活动。在18岁到44岁的女人里，认为这种情况很有吸引力的
人只占千分之一；而在44岁以上的女人里，这样认为的人一个都没有。因此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说，许多男人之所以强迫
女人，是因为女人希望男人这样做。 

        还有一种可能：女人所说的那些被迫性活动，是由一小部分男人做的，也许就是那3％说自己真的这样做过的男
人们。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些男人必定拥有很多的性伴侣，大约每人应该有7个，因为曾经被强迫过的女人非常之多；
而且，这些男人还必定是对每一个性伴侣都强迫，否则数字也对不上。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那些曾经被强迫过的女
人，一般都是爱着那个男人或者跟那个男人结了婚的，而不是一些短期的私通者；而这恰恰跟那些男人必定有许多性伴
侣的假设是互相矛盾的。我们在本书前面几章已经谈过，拥有多个性伴侣的少数美国人，也倾向于跟那些本身就拥有多
个性伴侣的人结成性关系，而且倾向于结成一种非长期的关系。因此，本段所假设的这种可能也是不成立的。 

        我们认为，更可信的解释应该是：大多数强迫过女人的男人并不理解，他们的行为对于女人造成了多么大的伤
害。一些男人可能认为，他们是在对性生活进行协商，而他们的女性性伴侣却认为，她们正在被强迫。 

        在夫妻之间很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丈夫跟朋友出去玩了一晚上，回家后想过性生活而且马上就想开始。但是
当他靠近自己的妻子时，妻子却缩做一团。他想过性生活，而她并不想。于是他用了他自己的方式，并且不认为这是强
迫，而她却认为，这就是强迫。 

        当两个年轻人约会时，也可能发生这种情况：他认为她已经兴奋起来了，因为她一晚上都在使他明白，她是多
么地向往性活动。她的衣服如此性感。当他们一边吃晚餐一边交谈时，她触摸了他的手，然后是胳膊，然后轻轻地触摸
了他的大腿。她认为，她只是进行了一次令人鼓舞的谈话，她刚刚开始了解他。但是接下来，当她请他喝一杯咖啡时，
他却开始行动了。她说“不”。但是他却以为她的意思是“可以”。他认为，他们之间的性活动是经过双方同意的。但
是她却认为，这是强迫。 

        大多数人都喜欢一视同仁地看问题，而我们的数据再一次证明，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性具有不同的含义。尽管
我们已经论证了，对于什么叫做被迫的性活动，男人和女人的理解大相径庭，但是我们的发现却并不能提供一种方法来
解决男女之间的这种特殊战争。这些发现只能说明，为什么人们一谈到性侵害问题就会如此动感情。 

        对于性现象的定义可以不可以扩大；在任何一种特殊的性关系里，这种定义是不是已经被扩大了，或者可不可
以随意扩大；这些问题都只是冰山之尖。在它们的下面，潜伏着一个巨大的争论：美国的男女之间，究竟应该是一种什
么样的关系？性，只是性别战争中的一个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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